
《公众气象服务规范》信阳市地方标准

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2024年5月第三次全国气象标准化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不断

深化气象标准化改革，加强标准在气象行业的实施应用，以高质

量标准助力气象新质生产力发展。目前，各省、市气象标准化工

作进展迅速，各领域的系列标准陆续研制出台，让标准贯穿于气

象业务、服务、管理的全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对公众气

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

所属的气象台站负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

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气象预报发布与

传播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媒体和单位传播气象预报应当使用

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提供的最新气象预报，并注明气

象预报发布的气象台名称和发布时间，不得自行更改气象预报的

内容和结论。这意味着，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

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但是，随着新媒体兴起，在一

些平台上，一些账号为博取眼球，发布未经核实、未标注来源和

发布时间的天气预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日趋剧烈，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引起

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形势严峻。信阳地处于气候过渡带，天气气

候形势复杂，气象灾害种类多，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特大干旱、暴



雨、冰雹、低温等气象灾害，给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

威胁，给我市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失。长期以来，信阳气象部门

始终坚持把做好各类气象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按照“以人为本、

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服务理念，为我市经济建设及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进行全方位的服务，社会效益显著。但是，随着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公众对气象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对气象

服务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为适应新形势下对气象服务的新需求，对公众气象服务进行

规范化、标准化的工作尤为紧迫，同时也是履行气象社会管理职

能的重要支撑。信阳市气象科技服务中心组织制定的《公众气象

服务规范》，目的是满足新形势下对公众气象服务的新需求，对

我市市域、县域的公众气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以及信息传播要

求、传播渠道等进行规范化、标准化。该规范的制定，将进一步

增强我市公众气象服务产品发布的规范性和主动性，推动公众气

象服务高质量发展，将对我市、县两级气象部门规范开展公众气

象服务、相关部门规范传播气象预报预警等信息具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信阳市气象局提出，根据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下达<公众气象服务规范>信阳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的函》

文件内容，《公众气象服务规范》作为市级地方标准予以立项，

项目编号 202411009，由信阳市气象科技服务中心、信阳市风云

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起草，信阳市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XY/TC02）归口。

（二）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从科学客观、适用可行的原则。

1、科学性和客观性

本标准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采用了现行的相关国标

或行标及业务规范，充分考虑了新形势下对气象服务的新需求，

以公众及时便利获取气象服务、以全国公众气象服务以及外省标

准为参考，结合我市气象部门的设站规定和不同的职责任务，将

服务内容划分为市域公众气象服务和县域公众气象服务两个层

级，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

2、适用性和可行性

本标准对新技术、新方法做出响应并合理可行。在标准制定

过程中，针对新形势下对公众气象服务的新需求，对我市公众气

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以及信息传播要求、传播渠道等进行规定，

适用性广泛、可操作性强。

（三）编制依据

本标准是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涉及的气象要素均

采用的是国家标准：GB/T 35222-2017、GB/T 35223-2017、GB/T

35224-2017、GB/T 35225-2017、GB/T 35226-2017 地面气象观测

规范，GB/T 28591-2012、GB/T 28592-2012 等。

三、编制过程

在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信阳市气象局向信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申请制定《公众气象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建议由信阳市气



象科技服务中心牵头组织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具体编制过程如下：

（1）2024 年 8 月，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制定工作规划，明

确项目研究内容、研究范围，项目工作计划、时间安排，工作任

务分工。

（2）2024 年 9-10 月，项目开始进入研究阶段，进行相关调

研及研讨，确定编制方案和内容，完成标准草案。

（2）2024 年 11 月，正式向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立项

申请，并获得批准；同月该标准项目作为市级地方标准予以立项。

（3）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 月，编制组召开研讨会，邀请

行业专家，系统梳理相关法律法规、学习研究有关标准文件，立

足我市和业务实际，根据专家意见并对标准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和

建议。

（4）2025 年 2-4 月，编制组完成《公众气象服务规范（征

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规定了公众气象服务的服务内容、传播要求和服务评

价与改进等。

（一）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公众气象服务业务和气象信息传播。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国家标准 8 个，为现行有效的标准。

（三）术语与定义

规定了公众气象服务 1 项术语与定义。



（四）主要内容

1、服务内容。分为常规公众气象服务和重大过程公众气象

服务两类。规定了常规公众气象服务的内容和时效要求，常规公

众气象服务包括实况信息服务和预报预警服务。在实况信息服务

分项内容里，包含气温、降水、风实况监测信息，气象卫星云图，

天气雷达图，年度气温、降水、日照气候概况，年度重要天气气

候事件等内容；预报预警服务分项内容包含逐日天气预报、重要

天气报告、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与公众健康、生活密切相关的气

象指数预报，道路交通出行天气指引，主要旅游景区天气预报等

信息服务。规定了重大过程公众气象服务是在常规公众气象服务

的基础上，“一过程一策”开展公众气象服务。规定了重大过程

公众气象服务启动标准条件、服务流程、终止条件。要求在达到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启动气象灾害应

急响应或特别工作状态时、当气象灾害造成较大灾害或带来较大

社会影响时等条件之一时开展重大过程公众气象服务。规定了重

大过程公众气象服务要按照天气过程开始前、天气过程期间、天

气过程后三个时间段针对性开展不同类别公众服务内容。规定了

天气过程前要分析天气重点、策划基本服务对策和方案，制作服

务产品，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天气过程期间要保持滚动更新，做

好应急特别现场报道或直播，及时答疑引导舆论；天气过程后哟

啊强化舆情监测，做好服务成效宣传。规定了当重大灾害性天气

过程影响结束时，重大过程公众气象服务终止

2、传播要求。规定了所使用的气象信息应来源于气象主管

机构所属气象台站。规定了服务产品原则上为基于业务准入后的



数据产品形成的一级数据，产品形式可包括文字、图形、音频、

视频、直播以及互动等。规定了传播公众气象服务产品时，应使

用最新的气象信息及规范的常用用语，应记录传播主体、信息来

源、服务内容、服务渠道、信息时效、地域范围等信息，记录应

保存 3 年以上。规定了电视、网站、手机、广播电台等传播渠道。

规定了公众气象服务内容发布实行审核发布制度。规定了内容审

核要求。

3、服务评价与改进。规定了公众使用气象服务产品或接受

气象服务后，服务单位应按照客观公正、及时高效、便于公众参

与的原则调查公众对服务内容的准确性、实用性、及时性、便捷

性等满意程度的评价，规定了评价的内容和方法。规定了要统计

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形成过程公众气象服务情况报告，持续改

进服务方式和内容，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

（五）附录

附录 A 公众气象服务常用用语，包括：A.1 要素类，A.2 预

报预警类，A.3 区域类，A.4 时间类。附录 B 公众气象服务形式

和服务记录表，包括：B.1 主要服务形式，B.2 服务记录表。附

录 C 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评价方法，包括：C.1 评价指标与分级，

C.1 评分统计。

五、采标情况

无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尚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拟定和编写的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规定，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可以为公众气象服务工作提供重要支持，建议本标准

在征求意见、专家审查会后，作为推荐性标准尽快发布实施。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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